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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2 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 

6.2.1 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可用于火灾发生初期能产生烟雾、需要早期

和极早期火灾探测的场所。 

6.2.2 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应根据其使用性质、重要程度、

火灾危害性、疏散和扑救难度等分为 A 类、B 类和 C 类，并符合表 6.2.2 的规

定。 

表 6.2.2  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 

  等级                         保护对象 

  A 类 电信机房、数据中心、 信息中心等 

  B 类 重要的计算机房、微波站、博物馆、图书馆、资料、档案馆，以及环境复杂、

人员疏散困难的超大空间等 

  C 类 腐蚀性和有毒危险物品库房、医院的手术室、扫描室、核磁共振室、地铁大

厅、体育馆、会展中心、高架物品库等 

 

6.2.3 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的灵敏度划分和适应场所应符合表 6.2.3 的

规定。 

表 6.2.3 探测系统灵敏度及其使用场所 

系  统 

灵敏度 

系统灵敏度指标 适用场所 必备条件 

 

 

高 

探测报警器灵敏度

X 实 际 孔 数 ＜

0.5%obs/m 

1,换气次数大于等于 20

次的场所 

2，采用回风探测系统的

场所 

3，A 类、B 类和 C 类保护

对象 

1，使用采用激光技术的探测报

警器 

2，采用绝对烟雾浓度探测技术 

3，每台探测报警器允许的

采样孔数量不宜超过 100 个 

 

较高 

0.5%obs/m≤探测报

警器灵敏度 X 实际

孔数＜2%obs/m 

1，B类和 C 类保护对象 1，每台探测报警器允许的

采样孔数量不宜超过 40个 

 

普通 

2%obs/m≤探测报警

器灵敏度 X 实际孔

数＜5%obs/m 

1，C类保护对象 1，每台探测报警器允许的

采样孔数量不得超过 24个 

 



6.2.4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划分应满足以下规定： 

1.每台探测报警器的保护区域不应跨越防火分区，一个独立的报警区

域不宜超过 2000m
2
, 一个独立的探测区域不宜超过 500m

2
。 

2.每个探测区域的采样孔数量不得少于 2 个。 

3.同一探测报警器所保护的不同探测区域的环境条件宜一致。 

6.2.5  采样管道的设计应考虑空气流动路径，布置在烟雾最可能经过的路线

上。烟雾传送时间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非特级场所，烟雾传送时间不得大于 120s。 

2 特级场所，烟雾传送时间不得大于 90s。 

6.2.6  除采样管道末端孔外，所有通过采样孔的空气流量百分比的合计值应大

于 70%。 

6.2.7  最后一个采样孔的空气流量与该管道上采样孔的平均气流量之比应大于

70%。 

6.2.8  建筑物设有室外新风系统，当室外空气可能存在烟雾时，应在室外新风

进风处安装一台独立的探测报警器，提供参考探测。 

6.2.9  普通灵敏度探测报警器采样孔安装高度不应超过 12m；较高灵敏度探测

报警器的采样孔安装高不宜超过 16m。高灵敏度探测报警器的采样孔安装高不

宜超过 26m。高灵敏度探测报警器采样孔安装高度超过 26m 时，应作消防性能

化的分析评估。 

6.2.10  探测报警器安装于墙上时，其底边距地（楼）面高度不宜小于 1.5m。  

6.2.11  保护区域内有腐蚀性/毒性气体时，应将采样气体通过排气管引回到探

测区域。 

6.2.12  24h 连续运行的通风循环系统时，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采样孔布置在通风系统的回风格栅处，或在从探测区域回来的气流集中

处。 

2  采样管安装在风机过滤网的前端。 

3  每个采样孔的最大保护回风口面积不应大于 0.36 m
2 
。 

4  单台探测报警器最大保护回风口面积不应大于 45 m
2 
。 

5  安装于洁净空间内时，探测报警器必须能够监视到 10µm 的烟雾颗粒。 



6.2.13  通风循环系统非连续运行时，除满足 6.2 12 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可将每个采样孔作为一个点式感烟探测器来考虑，采样孔的间距不应大

于相同条件下的点式感烟探测器之间的距离。 

2  当房间高度大于 12m 时，采样孔的间距不应大于房间高度在 12m 的条件

下采样孔的间距。 

3  每个采样孔的最大保护面积应随着空气换气次数的增加相应减少，具体

数值应符合表 6.2.13 的要求: 

表 6.2.13 换气次数与采样点保护面积的对照表 

换气次数 

（次/小时） 

一个采样孔的最大保护面积

（m
2
） 

采样孔最大水平间距

（m） 

60＜n≤80           9         3 

   30＜n≤60           12         3.5 

   20＜n≤30           23         4.8 

   15＜n≤20           35         5.9 

   12＜n≤15           46         6.8 

   10＜n≤12           58         7.6 

   8.6＜n≤10           70         8.4 

       n≤8.6           81         9 

 

4  采样管的间距不宜小于采样孔的间距。 

5  直接设置在保护机柜内的采样点，宜使用毛细管采样点。 

6  应用于灰尘特别多的环境时，系统应采用可清洗的过滤器。 

6.2.14 采样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样管最远距墙的距离不应大于采样管间距的一半。 

2 采样管布置在地板下方且气流方向是由上而下时，应根据地板的高

度、气流的方向和地板孔的位置调整采样管。 

3 当管道布置形式为垂直采样时，采样孔间距不应大于 3m。 

4 当管道布置为毛细管采样方式时，毛细管长度最长不宜超过 4m。 

5 当仓库内有货架时，应在货架的内部每隔 12m 必须增加一层采样管

网。 



6 每台探测报警器所连接的采样管道（不计分支管时）总长度不能超过

200m，单管管道最长不应超过 100m。 

6.2.15 采样孔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样孔至墙壁、梁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5m。 

2  采样孔周围 0.5m 内不应有遮挡物。 

3  采样孔至空调送风口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m；至多孔送风顶棚

孔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3m。 

4  在走道的顶棚上设置采样孔时，宜居中布置采样孔。采样孔距端头墙

的距离，不应大于采样孔安装间距的一半。 

5  当梁凸出顶棚的高度超过 600mm 时，每个梁间区域至少应设置一个采

样孔；当梁凸出顶棚的高度小于 600mm 时，可不计梁影响。 

6  对于吊顶下安装的采样管，当吊顶至地板高度小于 4m 时，宜贴着吊

顶安装采样管。吊顶至地板高度在 4m 至 20m 之间时，采样孔与顶的距离不应大

于 600mm。若该建筑有明显的热屏障现象时，亦可依屋顶结构适当调整该距

离，或进行不同高度的采样。 

7  每个采样孔应有明显的标识。 

6.2.16 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当多台探测报警器联网运行时，至少应有一

台探测报警器能够对所有其它探测报警器进行编程、复位和静音。 

 


